
附件 2：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课程规范 

一、目标 

教学质量包含课程对知识传输、能力培养及职业素养三个方面的贡献程度。课程规范是

保证整体工程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旨在课程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过程中，使学生通过不

断地练习与实践，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培养和提升独立思考、批评思维及独立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的能力，从而使整个工程课程教学过程成为培养具有坚实基础知识、杰出创新能力及崇

高职业素养未来工程师的重要环节。 

 

二、教学过程与考核 

1.教学过程 

逐步推进基于项目的工科课程学习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教学内容 

结合当前学科领域与时俱进更新教学内容，知识点的讲解必需结合当前或未来的工程实

际问题。通过设计合理的课程项目，尽可能地将理论的、相对孤立的知识点，应用到面向课

程项目的切合工程实际的、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上，从而通过课程项目的学习与训练，达到前

述培养目标。 

2）课程项目 

选择合适的工程问题（尽量覆盖本课程主要或重要知识点）作为课程项目（可以是规定

的课程项目也可以是开放的课程项目），实施该课程项目，学生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A. 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及课程项目进行广泛的文献阅读与调研并撰写文献综述； 

B. 对于学生自主选题的课程项目，学生需要撰写项目建议书（包括：研究目的、研

究方法、研究内容及预期结果）； 

C. 项目方案设计 

D. 项目详细设计（规划、仿真或试验研究方案等） 

E. 项目实施（制造、制作、装配或试验、仿真研究） 

F. 项目演示及 PPT宣讲 

G. 项目研究报告（在学生课程报告中需要明确包括前言、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

究内容、研究结论、总结等内容）。 

3）课后辅导及答疑 

    学生要完成上述课程项目，需要花费大量的课余时间，同时也会遇到很多理论及实际问



题，主讲教师需要安排足够多的课后答疑时间（每门 3学分课程，每周不少于 2小时）。课程

助教需要安排不少于每周 4小时讨论课、辅导课。 

2.过程考核 

1）课程成绩应反映该学生的综合能力，而不是片面追究对知识点的了解程度。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课程特点采用多种恰当的过程考核方式，加强对日常学习过程的

考核，如课程期中考试、小测验、课程项目、课堂讨论、实验、研究报告、论文等，改

变课程结束时“一考定成绩”的做法，杜绝“考前突击”行为，促进学生独立性、自主

性、探索性、实践性学习，注重培育学生的工作能力。课程成绩应反映： 

a) 独立完成课程项目中某项具体技术或科研任务的工作能力 

b) 完成项目过程中的责任心及团队合作能力 

c) 书面表达及口头表达能力 

d) 创新或批评思维的能力 

e) 关键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 

   上述前面四项内容的考核基于课程项目，而最后一项内容可以基于书面考试或面试。

教师应注意各部分在总成绩中的比例，不能在课程进行中随意调整。 

2）学生课程学习总成绩中，课程期中和期末书面考试成绩累计不得超过 30-40%（书面

考试，按学校规定程序进行）。其余 60-100%成绩，教师可根据所授课程大纲及课程特点，选

择以下一种方式进行评定（所选择考核方式需经学院认定）： 

[1] 基础理论类课程（不低于 60%，不超过 80%）： 

a) 不少于 12次课后作业（3 学分）。课后作业评分不少于总成绩 20％； 

b) 不少于 4次课堂小测验。每次课堂小测验评分不超过总成绩 10%； 

c) 不少于 2次研究（讨论）或实验（试验）报告。每次作业不低于总成绩的 10%，

不超过总成绩的 20%。 

[2] 专业基础及专业类课程（不低于 60%，允许 100%。即没有书面考试）（教师需结

合课程内容设置工程项目，主要以学生课后实践形式，完成课程项目内容） 

a) 结合课程知识点的课程项目过程考核 

i. 不少于 6 次结合课程项目的课后作业。每次作业评分不超过总成绩

5% 

ii. 不少于 2次结合课程项目的课堂作业或小测验。每次评分不超过总成

绩 10% 

iii. 不少于 2次结合课程项目实施情况的同学互评。每次评分不超过总成



绩的 5% 

b) 课程项目结果考核 

i. 提交项目报告。评分不超过 15% 

ii. 项目答辩。评分不超过 15% 

iii. 项目演示。评分不超过 10%。 

3）上述各项评分建议平均成绩控制在 75-80分。 

4）教师必须提前将课程考核方案和标准告知学生。各项考核成绩构成应反映在教学进度

表中，教学进度表必须网上提交以便学生查询。对学生的每项考核成绩应记录在案，且允许

学生查询。任课教师有权拒绝任何缺席教学过程的免听理由。 

a) 对于因某种特殊原因（如外校交换、校外参赛、转专业、病假等）无法参加

部分过程考核的学生，由任课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决定是否给予该生相

应成绩。对于无法参加部分过程考核的学生（缺席超过总课程时间 25%），应

申请退选该课程； 

b) 如果课程考核不通过，需要重修课程，对于所有核心课程，学院不安排参加

学校统一安排的重修免修考试； 

c) 重修课程，需要参加该课程的全部学习及过程考核过程，学院所有核心课程

严格禁止免听。 

5） 教师须用“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登记学生成绩单”记录学生学习过程考核成绩，并及

时在网上登录。 

 

三．教学过程规范 

1. 完备的课程大纲及教学计划并在学院课程信息中公示； 

2. 向教务处课程中心（或研究生院课程简介）上传完整教学资料（课件、作业要求等）、

及时授权选课学生查阅下载课程资料； 

3. 文件上传与归档： 

[1] 学生课程实践作业、课程实验及试验报告、课程项目报告等过程文件，选择优、中、

差各五份扫描成 PDF 格式存档，并在课程结束时提交给院本科教务办（或研究生教

务办）；  

[2] 任课教师应在最后一项考试（核）结束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将以下文件提交给院本科

教务办年级教务员（或研究生教务办）： 

a) 课程考试命题审批表、试题、标准答案或评分参考标准（如有期末考试）； 



b) 上海交通大学教师登记学生成绩单一份； 

c) 成绩统计与试卷分析表一份； 

d) 批改过的学生考试卷； 

e) 进行学习过程考核的有关原始材料，如：原始记录、各种考核方式的标准、教

师的教学日记、学生提交的材料等等； 

f) 对采用面试进行考核的课程来说，需提交评分标准； 

g) 对采用大作业、课程设计、实验等考核方式的课程来说，需提交相关文档及评

分标准； 

h) 如有未按正常考核方案考核学生的情况，须提交经审批过的“特殊情况考核方

案”。 

[3] 学院本科教务办各年级教务员（或研究生教务办）负责将上述所有材料签收、按课

程归档和保存。所有这些材料的保存期将不少于四年。 

[4] 满足学校对课程的其他要求。 

 

四、任课教师聘用与考核 

1）任课教师认为其课程已达到课程标准，可以向学院申请评估，学院将定期组织同行评

估； 

2）三年内，本院所有课程应达到上述课程标准，未达标教师将暂停本课程任教资格，重

新上岗需要参加课程教师招聘。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本科教务办、研究生教务办 

 


